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模範兒童選拔實施要點
壹、宗旨

為鼓勵學生奮發向上、敦品勵學、培養健全人格、鍛鍊強健體魄，透過選拔之方式，從而培養篤實踐履及民主素質之優秀兒童，發揮見賢思齊之影響，以激發兒童向善及榮譽感，特訂定本實施要點。
貳、選拔標準：

一、模範生選拔標準：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即具推舉資格， 
(一)各學習領域表現優良，日常生活表現之評量無不良紀錄，堪為同學表率。

(二)熱心公益、樂於助人。

(三)孝順父母、友愛兄弟姊妹者。

(四)尊師敬長，律己助人，普受同學好評者。

(五)有特殊優良表現。
二、健康兒童選拔標準：本要點所稱健康兒童，指符合下列規定，並經
   各班選拔產生之學童，
（一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布之身體質量指數（BMI）在正常範圍內。 
(二）兩眼裸眼視力零點九以上。

(三）牙齒無齲齒或已治療狀況。
(四）其他具有良好學習態度、人際關係或心理健康狀況者。
參、獎項及名額：

(一)市模範生：全校各班級1名(含特教班)，且同年段不得重複當選。

(二)校模範生：全校每班級3名。

(三)健康兒童：全校各班級1名（含特教班；每學年推舉1名學生為
              年級健康兒童代表，全校合計6人）。
肆、推薦及遴選：

1.市模範生部分：各班級任導師（以班級為單位）得依據本實施要點之遴選標準規定，推薦或選舉出優秀學生1名，呈請校長核可後，代表學校參加本市模範兒童表揚大會，推薦名單格式如附件。

2.校模範生部分：各班級任導師（以班級為單位）得依據本實施要點之遴選標準規定，推薦或選舉優秀學生3名，呈請校長核可後，頒發校模範生獎狀乙張，推薦名單格式如附件。

3.健康兒童部分：各班級任導師（以班級為單位）得依據本實施要點之遴選標準規定，推薦或選舉出優秀學生1名，呈請校長核可後，頒發獎狀乙張，推薦名單格式如附件。

伍、本實施要點呈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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